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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项目放电量补贴0.3元/kWh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新型储
能产业发展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

 6月6日，广州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新型储能产业
发展办法（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提出，鼓励区内储能项目投资、建设主体针对区内符合条件的大数据中心、5G基站、充电设施、工业园区
等布局储能系统，对装机容量1兆瓦及以上的储能项目，自并网投运次月起按放电量给予投资主体0.3元/千瓦时奖励，
连续奖励不超过2年，资助总额最高300万元。

 以下为原文

关于征求《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办法（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我区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培育工业经济新增
长点，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重要支撑，结合我区实际，我局起草了《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新型储能
产业发展办法（征求意见稿）》（附件），现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有关具体事项如下：

 一、征求意见时间

 2023年6月6日至2023年6月15日。

 二、提交意见方式

 （一）电子邮件：发送到电子邮箱hpfgj@gdd.gov.cn

 （二）书面信函：邮寄至黄埔区发展改革局，地址：黄埔区香雪三路1号行政服务中心E317室；邮编：510000。

 公众在提交意见时请留下本人联系方式，以便必要时进一步联系。

 特此公告。

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3年6月6日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我区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培育工业经济新增
长点，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重要支撑，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登记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及其受托管理和下辖园区（以下
简称本区）范围内，有健全财务制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或机构（本办法另
有规定的除外）：

 （一）依法生产、经营和管理，各项法定许可手续完善，一年内未受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且三年内
未发生生态环境类犯罪；

 （二）一年内未因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被处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且三年内未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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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符合国家、省、市、区信用管理规定；

 （四）通过年度节能目标责任考核。

 第三条【产业链协同发展扶持】

 鼓励产业链区域协同发展，支持区内电池企业在矿产、原材料等资源丰富地区投资建设锂矿、正负极和辅助材料、
电解液等项目，并与区内储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建立紧密协同发展机制。对与区外企业合作建设提升关键基
础原材料供应链稳定性、增强产业链粘合度的项目，并将项目产值规统到我区的企业，视项目贡献情况，最高给予50
0万元扶持。（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第四条【储能推广应用扶持】

 鼓励区内储能项目投资、建设主体针对区内符合条件的大数据中心、5G基站、充电设施、工业园区等布局储能系
统，对装机容量1兆瓦及以上的储能项目，自并网投运次月起按放电量给予投资主体0.3元／千瓦时奖励，连续奖励不
超过2年，资助总额最高300万元。（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第五条【核心技术突破扶持】

 对推动重点储能领域科技攻关项目“揭榜挂帅”，对成功攻克项目按项目总投入的30%给予最高1000万元补助。发
榜企业是我区储能重点发展领域的龙头骨干企业，聚焦储能领域提出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卡脖子”技术难题。
发榜企业需具备项目攻关所需的自筹资金、研发配套设施等基础支持条件。项目研发成功后，保证成果能在本区落地
转化应用。（责任单位：区科技局）

 第六条【平台载体认定扶持】

 对储能领域首次经国家部委单独或联合认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
工程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研发机构或企业，给予300万元一次性扶持
。对储能领域首次经国家部委认定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企业、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企业给予200万元一次性扶持。（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第七条【人才扶持】

 储能领域紧缺骨干人才奖励。鼓励重点储能企业引进和培育紧缺人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进入我区储能产
业链企业库、人才库且符合条件的企业中层骨干人才给予每人3万元生活补助。（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

 第八条【国内外市场拓宽扶持】

 加快本地企业储能项目海外承包建设工程，对在本办法有效期内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
一次性支持。实施储能建设运营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绩效奖励，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奖励。（
责任单位：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第九条【活动扶持】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国内外大型储能行业展会，按参与展会活动实际支出的展位费的50%给予补贴，每个企业
每年度最高补贴30万元。（责任单位：区商务局）

 第十条【重点项目扶持】

 对产业带动性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大、行业影响力高的重点项目，经区政府、管委会同意，在项目获得审批之后
给予直接补助。支持额度按照区政府批复文件或会议纪要等予以确定，并按资金拨付程序进行拨付。直接补助资金按
照国家、省、市有关财政资金管理规定使用，达到招标额度的须进行公开招标。（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投资促
进局、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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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含上级部门要求区里配套或负担资金的政
策规定）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获得奖励的涉税支出由企业或机构承担。区内企业
新设分支机构、变更名称、分拆业务等不属于本办法扶持范畴。享受本办法扶持的对象，须签订相关承诺书，若扶持
对象违反承诺的，应将所获扶持金予以退回。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96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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